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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最新手機銷售情況

小米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性作出本公告，向本公司股東
及有意投資者提供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情況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基於本公司目前可得資料，本集團預期十
月底手機今年出貨量將超過1億部。

本公告所載資料未與本公司核數師討論。考慮到確認收入的適用會計原則，本公司財務
報表所記錄的最終手機銷量或會不同於本公告所示數量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應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小米集團
董事長
雷軍

香港，2018年10月2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雷軍先生、執行董事林斌先生；非執行董事許達來先生及 
劉芹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東升博士、李家傑博士及王舜德先生。


